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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科學獎申請表 

填寫要求 

 

申請表是評審的基礎文件和主要依據，必須嚴格按照本文要求認真如實填寫。 

一、基本資料 

1. 項目名稱：中文名不超過 30 字。外文名不超過 30 個單詞。應準確反映重要

科學發現的主要研究內容和特徵。 

2. 項目起止時間：起始時間指立項、任務下達、合同簽署等標誌項目開始研究

的時間，完成時間指“五、代表性論文/專著”中最近 1 篇發表的時間。 

3. 所屬科學技術領域：按照“四、重要科學發現”所列科學發現點對應的學科

名稱順序填寫。 

4. 項目獲資助情況：填寫項目名稱、項目編號及任務來源，應根據與本項目的

緊密程度順序填寫。任務來源包括：國家級計劃；省、市、自治區級計劃；科技基

金資助；企業；其他。 

二、項目簡介 

不超過 1200 字。應包含項目主要研究內容、科學發現點、科學價值、同行引用

及評價等。 

三、客觀評價 

不超過 2400 字。應圍繞科學發現點的原創性、公認度和科學價值進行客觀、真

實、準確評價。填寫的評價內容要有客觀依據，主要包括國內外同行在重要學術刊

物/專著和重要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等公開發表的學術性評價意見，國內外重要科技

獎勵等。非公開資料（如私人信函等）不能作為評價依據。 

四、重要科學發現 

不超過 5 頁。此部分是申請表的核心內容，也是評價項目、處理異議的重要依

據。 

應圍繞科學發現點的原創性、公認度和科學價值，客觀、真實、準確地闡述在

創造性方面的歸納提煉，此部分不得涉及評價內容。 

科學發現點按重要程度排序。每項科學發現在闡述前，應首先說明所屬的學科

分類名稱和支持其成立的代表性論文/專著序號等。 

凡涉及實質研究內容的說明、論證及實驗結果等，均應有相關的支撐材料。 

五、代表性論文/專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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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過 5 篇。填寫支撐本項目“四、重要科學發現”的代表性論文/專著詳細情

況，按重要程度排序。 

所列論文/專著應在開始接受獎勵申請之日前，於正式刊物公開發表或出版至少

兩年。在線發表時間可作為論文發表時間，但須在論文電子版中有明確標識，或另

附在線發表時間的證明。專著必須是出版社正式出版的，無國際統一書號（ISBN）

的印刷品不得列為專著。 

六、代表性論文/專著被他人引用的情況 

不超過 8 篇。按“五、代表性論文/專著”所列論文/專著的順序排列，引用內容

在附件中明確標識。 

七、本項目曾獲科技獎勵情況 

應填寫獲得內地國家級、省部級或經科技部批准的社會力量設立的科技奬勵，

以及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設立的科技奬勵的情況。 

八、申請者情況 

1. 申請者：應為“五、代表性論文/專著”中所列論文/專著的第一作者或通訊

作者，如果某些學科沒有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的概念，須提供補充說明。按照對本

項目的貢獻大小排序，人數不超過 5 人。 

2. 完成單位：填寫申請者參與本項目主要研究工作時，已依法於澳門或合作區

設立的單位。 

3. 參與本項目的起止時間：起始時間應在本項目起始時間之後，結束時間根據

實際情況填寫，不限於本項目完成時間。 

4. 對本項目重要科學發現的主要貢獻：不超過 300 字。應具體寫明申請者對本

項目做出的實質性貢獻，並註明對應“四、重要科學發現”所列第幾項科學發現及

“五、代表性論文/專著”所列代表性論文/專著編號。與他人合作完成的科學發現，

要明確闡述本人獨立於合作者的具體貢獻，以及支持本人貢獻成立的證明材料在附

件中的編號。 

5. 個人曾獲科技獎勵情況︰不超過 200 字。填寫獲獎項目名稱、獎勵名稱、獎

勵等級、授獎單位、獲獎時間。 

九、附件 

1. 申請者的身份證明文件及有關證明文件：申請者的身份證明文件，如申請者

為非澳門居民，尚須提交在校本部設於澳門的高等院校之在讀證明，或獲許可在澳

門工作的證明文件。。 

電子版：提交掃描件。 

紙質版：與電子版一致的複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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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兩封副教授級或以上崗位等級的人士撰寫的推薦信 

電子版：提交掃描件。 

紙質版：提交原件。 

3. 知識產權責任聲明書：需所有申請者簽署。 

電子版：提交掃描件。 

紙質版：提交原件。 

4. 合作者同意使用成果的聲明書：需所有合作者簽署。 

電子版：提交掃描件。 

紙質版：提交原件。 

5. 代表性論文/專著 

電子版：論文提交全文，專著提交封面、版權頁、核心內容頁和文獻頁。 

紙質版：代表性論文提交首頁，專著提交版權頁和帶有國際統一書號頁。 

6. 代表性引文 

電子版：代表性引文提交首頁、引用頁和文獻頁，專著提交封面、版權頁、引

用頁和文獻頁。 

紙質版：代表性引文提交首頁，專著提交版權頁。 

7. 檢索報告 

電子版：代表性論文/專著的引用情況檢索報告。 

紙質版：與電子版一致。 

8. 曾獲科技獎勵的證明 

電子版：提交獎狀或證書的掃描件。 

紙質版：與電子版一致的複印件。 

9. 其他證明：指支撐本項目重要科學發現、客觀評價及申請者學術貢獻的證明

材料。 

紙質版：與電子版一致的複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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